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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注《文遺法》修法安排

　　本澳文化遺產豐富，先後榮獲“世界遺產”、“世界記憶名錄”、“創意
城市美食之都”三張國際名片，今年更榮獲“東亞文化之都”的殊榮，彰顯
了本澳在文化領域的深厚底蘊，提升中西文化薈萃之城的國際形象。為
推動文化遺產保育，近年特區政府、民間團體和居民都積極發揮聯動作
用，包括開展“歷史建築維修資助計劃”支持業權人對相關建築進行維護，
通過嘉年華向社會推廣文化遺產保育意識等。但在法律層面，現行《文
化遺產保護法》（下稱《文遺法》）已生效十一年，過程中尤其屬私人
業權的文遺，又或一些具歷史文化價值的建築，因不同因素出現損壞及
維修難等情況時有發生。

　　事實上，本澳現存有不少，但這些文遺或建築部分因業權複雜且分散
（例如多業主共有）、維修成本高、技術困難、監督力度有限等，業權
人長期缺乏主動維護意願，面臨“無人維修、無力維修”的困境。例如過
去本人曾關注的望德堂坊建築群、青洲山等例子，都只能在出現損壞及
經過冗長司法程序後，才能得以修復解決。同時，有社會意見指，儘管
文化發展基金有推出“歷史建築維修資助計劃”，但有關申請程序嚴格，
需提交多項證明文件與維修方案，且要求“申請項目在確定提交申請前，
尚未開展維修工程”，導致出現緊急損壞情況難以快速採取行動。

　　值得關注的是，社會文化司司長曾在今年四月表示計劃修改《文遺
法》，修法方向將集中優化工程預先准照，適度放寬世遺緩衝區內飲食
場所的外部門面裝修工程限制等。然而，社會期望除了對部分法規進行
鬆綁，還能因應上述提到過去私人文遺及文物建築常出現“無人維修、無
力維修”的情況，適當強化監督、提升罰則以及增加更多支援誘因等，促
使業權人更好履行文化保育的責任。

對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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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時《文遺法》雖已有規定業權人負有妥善保護其文物建築的責任和1.
義務，並設置相應的罰則。但按過去資訊，能運用法律對屬私人業權
追討責任僅屬少數，且由於法律及監測手段所限，難以讓當局及時採
取行動。請問當局會否藉著是次《文遺法》修法契機，強化對私人文
遺監測、保養及維護的主體責任，增加誘因與罰則，包括對破壞、疏
忽保養維護文物建築的業權人罰款及，以及政府的協助機制等，更好
平衡文遺業權人的權利與責任？
過去政府曾表示，今年將計劃提案修改《文遺法》。請問當局現時修2.
法進度如何，是否能在新一個立法會期提交議會審議？
“歷史建築維修資助計劃”至今已推出三期，當局曾在回覆議員書面質3.
詢時表示，“將因應社會實際需要，持續檢視並優化相關計劃的推行。
”針對現時業界反映申請程序嚴格，且難以應對緊急損壞情況而作的
維修工程，當局會否考慮優化及擴大有關計劃，開設“緊急維修綠色
通道”，方便業權人根據建築物實際情況申請，及時對歷史建築進行
維護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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